附件3
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考核表
	基本信息
	企业名称：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企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考核记录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	需提供材料
	企业自评得分
	市州考核得分

	知识产权创造
（30分）
	1、建设期间发明专利申请量。（10分）
大于等于20件得10分，10-20件（包括10件）得5分，1-10件（包括1件）得3分，0件得0分。
	专利申请明细表
	
	

	
	2、截止2015年年底有效专利拥有量（10分）
大于等于100件得10分，50-100件（包括50件）得5分，10-50件（包括10件）得3分，1-10件（包括1件）得1分，0件得0分。
	专利明细表
	
	

	
	3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信息，引导研发创新，研发前能充分利用检索技术对拟研发产品进行市场调查。（10分）
	专利检索证明材料
	
	

	知识产权运用
（20分）
	1、2015年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值。（5分）
大于等于50%得5分，20%-50%（包括20%）得3分，小于20%得1分。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2、建设期间有利用知识产权提升产品价值，促进产品销售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3、建设期间有知识产权许可、转让、质押、融资、交易或校企合作研发。（5分）
有1项得2分，有2项及以上得5分。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4、建设期间有开展知识产权评议、导航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知识产权保护
（20分）
	1、有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和应对方案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2、有开展专利布局保护核心专利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3、建设期间有效处理国内外知识产权纠纷获得赔偿或避免损失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4、积极配合省市知识产权部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和维权援助工作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知识产权管理
（30分）
	1、 有一个专门机构（3分）、一个专门人员（3分）、一笔专门的经费（3分）、一套专有的制度（3分）和一面专利墙（3分）。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2、有企业专利创造奖励机制（5分）。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3、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知识产权培训，或在业务培训中贯彻知识产权内容（5分）。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
	4、有企业主导产品、主要领域的关键专利数据库，并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撑。（5分）
	相关证明材料
	
	

	加分项
（20分）
	在建设期间有以下加分项的：获得中国专利奖（5分）；获得湖北省专利奖（3分）；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增幅在全省平均增幅以上（2分）；有PCT国际专利申请（2分）；是市州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或示范企业（2分）；有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贯标工作（2分）；积极配合省、市知识产权局开展工作（2分）；企业为本行业或者省、市内龙头企业（2分）。
	相关证明材料（注明具体加分项）
	
	

	总分
	
	
	

	市州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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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填表说明：
1. “建设期间”指从获批示范建设企业到此次考核的期间。
2. 除表格中要求明确提供的证明材料（例如：专利申请明细表、专利明细表、专利检索证明材料）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形式、内容不作要求，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。
3. 各项工作打分时必须有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对于没有证明材料支撑的项目不计分。
